附件4
南县加快重点产业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

1.编制内引进
引进人才为纳入南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管理的，其编制和人事关系办理到县科工局所属事业单位。
2.发放安家补助
引进人才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享受财政发放的60万元/人的安家补助；自试用期满正式聘用之日起，并经每年的年度考核合格后，分别按第一年20%、第三年30%、第五年50%划拨。
3.发放生活补贴
引进人才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5年内由县财政每年给予1.2万元生活补贴；“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他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历毕业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5年内由县财政每年给予0.8万元生活补贴；自试用期满正式聘用之日起，并经每年的年度考核合格后，于年底发放。
4.享受薪酬社保
编制内引进人才派到企业帮助工作或参与项目合作期间，享受所在企业薪酬待遇，并由所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编制内引进人才统筹安排到南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则按国家政策享受工作待遇。
5.发放购房补贴
对引进人才在南县首次购房的发放购房补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由县财政发放购房补贴10万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由县财政发放购房补贴4万元；“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他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历毕业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由县财政发放购房补贴2万元。购房时即给付补贴的30%，购房后第2年年底给付补贴的30%，其余部分于5年服务期满发放。夫妻双方同属引进人才的，同一套房可同时申报购房补贴；其余情形，同一套房只能1人申报购房补贴。购房补贴纳入《南县刚性引才、柔性引智支持重点企业的实施方案（试行）》中“政府性特殊奖励、补贴和优待政策”管理。同时享受南县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契税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奖励等。
[bookmark: _GoBack]6.发放租房补助
因人才公寓数量不足，导致引进人才无法享受人才公寓的，由用人企业负责安排就近租房。自人才协议签订之日起，5年内由县财政按照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8000元/年/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4000元/年/人，“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他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的急需紧缺人才3000元/年/人对用人企业予以租房补助。
7.发放人才绿卡
为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发放《南县高层次人才绿卡》，享受人才补贴申领、行政审批、创新创业、住房保障、家属安置、医疗保健、交通出行、文体休闲等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
8.以上措施与《南县刚性引才、柔性引智支持重点企业的实施方案（试行）》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

